
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 

核查意见 

 

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南证券”、“独立财务顾问”）作为深圳

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香江控股”、“公司”）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

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

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

要求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（2013 年修订）》、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 年修订）》、《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

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对香江控股拟使用募集资金

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事项进行了核查，情况如下： 

一、香江控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

经中国证监会《关于核准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

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6]663 号）的许

可核准，香江控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了 590,452,200 股人民币普通股

股票，发行价格为 3.98 元/股，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,349,999,756.00 元，

扣除发行费用 57,799,995.61 元（含税）后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

2,292,199,760.39 元。上述资金于 2017 年 2 月 7 日到位。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对资金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“天健验〔2017〕7-12 号”《验

资报告》。公司依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

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（2013

年修订）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《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

的规定，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。 





现鉴于募集资金已经到位，公司拟以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25,123 万元置换上

述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。 

四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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